
律政司司長在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會議開場發言（只有中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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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以下為律政司司長袁國強資深大律師今日（三月二十六日）在立法會司法及

法律事務委員會會議，就香港法律專業在深圳前海發展的角色的開場發言︰ 

 

主席、各位委員： 

 

  多謝委員會提供今日這機會，讓我們可以向大家介紹律政司就推動前海發展

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的工作。律政司亦已向委員會提交資料文件，在此不再重

複，只會簡述當中的重點。 

 

  自從《前海規劃》在二○一○年公布以來，律政司一直致力推動在前海發展

香港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，與業界和內地有關部委和組織進行交流或討論，探討

如何推動在前海引進香港法律和解決爭議服務，及如何利用香港在這方面的優

勢，協助前海建設更優良的投資環境，及提供更完善的法律配套。 

 

  我在去年八月到前海考察，就香港法律及仲裁服務在前海的發展，與深圳市

官員交換意見。我亦在去年十一月到訪北京期間，與中央有關部委重點討論律政

司的主要建議。 

 

  律政司提交的資料文件已列出律政司的主要建議，我借此機會說明各主要建

議的進展情況。 

 

  就第（1）項主要建議，即容許企業選擇以香港法律作為合同的適用法律，

律政司已向內地有關部委反映，希望應盡量容許在前海進行商貿活動的各類型企

業，在訂立商貿合同時，能有更大的空間選擇香港法律為合同的適用法律，但個

別明顯不恰當的情況（例如涉及內地房地產買賣）除外。由於建議涉及較複雜的

法律和政策考慮，預期兩地需要更多時間商討。 

 

  就探索容許香港仲裁機構在前海設立辦事處，我理解仲裁界十分關注辦事處

在前海的業務範圍及其運作模式。律政司會繼續爭取容許在前海從事商貿活動的

企業有更大空間選擇以香港作為仲裁地，或容許香港仲裁機構在前海設立的分支

機構能直接為香港、內地或海外企業在前海提供仲裁服務，並將相關的仲裁裁決

視為香港裁決。 

 

  就第（2）項主要建議，即建立香港法律查明機制，我知悉香港業界對設立

香港法律查明機制表示支持。我會就落實建議的細節進一步徵詢業界的建議，並

適時向內地反映。 



 

  就第（3）項主要建議，即以「先行先試」的原則，允許兩地律師事務所在

廣東省（包括前海）共同設立和經營合夥型聯營律師事務所，律政司一直協助業

界爭取盡快落實該建議。據我理解，內地正草擬落實有關建議的細則。律政司會

繼續緊密地與內地當局和香港法律界保持聯繫，積極爭取有關措施盡快出台。 

 

  正如律政司早前提交的政策措施中指出，在二○一三年推行的措施，包括積

極與內地當局、香港法律專業和爭議解決專業人員聯繫和合作，利便香港專業人

員在前海提供法律和爭議解決服務。律政司會繼續積極與香港法律和爭議解決專

業人員保持緊密合作，並爭取內地當局盡量採用「先行先試」的原則落實建議，

以便利香港法律和爭議解決專業人員在內地市場進一步推展服務，希望能達成互

補優勢的雙贏局面。 

 

  多謝主席。 

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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